
株洲市人才公寓配租申请公告

株人才办〔2017〕13号

为贯彻落实中共株洲市委、株洲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才优先发展的30条措施》（株发〔2017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做好人才服务工作，根据《株洲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管理办法》（株政办发〔2016〕32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就首批人才公寓配租申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房源概况

本次配租房源为佳兆业金域天下三期第11栋，位于天元区明日路与佳兆业路交汇处，共100套，已装修并配备基本家具电器。

二、申请条件和对象

2014年1月1日“万名人才计划”实施以来，新引进到株洲市市区单位工作，与所在单位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保，在市区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名下无住房的人才，须未享受我市公共租赁住房或单位暂住房。主要对象包括：

1、中级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才；

2、担任高新技术企业或大中型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职务的经营管理人才；

3、新引进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“双一流”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以上人才；

4、技师以上技能人才；

5、经市委人才办审定的其他新引进人才。

三、配租原则

根据人才层级分批次按照摇号顺序依次选房，房源选完即止。有对应房源未选或选定后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，视为放弃本次配租申请。

四、受理时间

2017年10月20日至11月5日（工作日9：00—12：00 ，13：00 —17：00）。

五、申请与签约方式

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，通过用人单位初审后提交申请，经市委人才办、市房产管理局审核资格，公示合格后，选定住房，签订租赁合同。

六、申请材料

1、株洲市人才公寓申请表（附件1）；

2、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；

3、申请人身份证（正反面印在一张纸上）、户口本、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（本人签字申明真实性）；

4、婚姻状况证明；

5、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住房情况证明；

6、株洲市人才公寓申请人员汇总表（附件2，人才所在单位填写）；

7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一式二份，采用A4纸复印。“申请资料”中的附件1和附件2，请在“株洲组工网-公告公示栏”下载（www.0733.gov.cn）。

材料提交地址：株洲市政务中心人才服务窗口（天元区黄河南路500号），咨询电话：28680825。

七、租赁期限

人才公寓一年一租，最长租期不超过三年。

八、租金标准

租金参考市内公租房标准，按市发改部门核定标准执行。

九、特别提示

1、申请单位对申请人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如提供虚假信息，将依据《株洲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处理。

2、鉴于本批配租的房源有限，若未能满足申请人配租需求，敬请谅解。若本次配租结束后仍有剩余房源，将另行分配。

3、请申请人密切关注株洲组工网发布的相关信息通告，及时办理申请提交、签约等事项。凡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相关手续的，均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配租。

附：
1.《株洲市人才公寓申请表》

2.《株洲市人才公寓申请人员汇总表》

中共株洲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株洲市房产管理局  

2017年10月16日

附件1

株洲市人才公寓申请表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/
护照号
	

	最高学历
	
	最高学位
	
	职称（技术等级）
	

	学历类别（全日制/在职）
	
	
	
	所学专业
	

	毕业学校
	
	是否是双
一流高校
	

	工作单位
	
	现任职务
	

	单位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引进时间
	
	申请租期
	

	申  请
对  象
类  型
	□中级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才       □企业中层以上经营管理人才
□新引进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“双一流”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以上人才
□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             □ 其他新引进人才

	现 住 址
	
	婚姻
状况
	
	户籍
所在地
	

	申请人家庭成员情况

	与申请人关系
	姓名
	性别
	婚姻
状况
	出生
年月
	学历
	工作学习单位
	户籍所在地
	是否申请共同居住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本
人
承
诺
	    本人填报的内容真实，若有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，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单
位   
意
见
	申报人为我单位职工，未享受单位分配的暂住房。填报的内容真实，若有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，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签章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附件2

株洲市人才公寓申请人员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
	序号
	申请人姓名
	性别
	家庭人口数
	工作单位
	毕业学校（如是双一流高校，请注明）
	申请对象类型
（填写序号）
	劳动合同
期限
	手机号码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　邮箱：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　
说明：此表所指“申请对象类型”：①中级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才；②担任高新技术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职务的经营管理人才；③新引进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“双一流”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以上人才；④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；⑤市人才办审定的其他新引进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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